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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方自治制度与民族保留地制度 
 
 
 

  朱伦 
 
 
      民族地方自治制度  这实际上是将民族地方行政分权与国家政治统一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混合

制度，但在实践中向二者的偏重各有不同，有的地方行政分权特征突出一些，有的国家政治统一

特征明显一些。西班牙的民族地方自治制度属于前一种情况。还有的国家如巴拿马和智利等，少

数民族自治单位并不是国家行政单位链条中的一环，而是与中央政府达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 

 
      民族地方自治制度以对国家统一权力和民族地方自治权力的划分为核心，但这种划分既具体

又模糊，原因在于民族地方自治的定性是政治自治还是行政自治，甚或兼而有之，是宪政学的未

解课题。于是，中央和民族地方互相协商和让步，便构成了民族地方自治如何操作的日常功课。

民族地方自治，不像民族联邦制度和民族地方化制度那样简单明了，而是一种非常需要智慧、技

巧和手段来把握的政治游戏。民族地方的行政操作能力，以及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多少，是决定

它自治程度如何和获取权益多少的关键。而对中央政府来说，它的执政能力和所掌握的资源多

少，则是能否保证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的基础。 

 
      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是一种既有硬性又有弹性的结构。它一方面以承认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中

央权威为基础，这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民族分离主义形成了不容置疑的约束力，有利于现代国

家的统一构建；另一方面，它又以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集体政治权利为原则，这就为少数民族

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有鉴于此，在现代国家整合力日益增强、一些少数民族几乎

没有分离可能的情况下，自治成了他们比较现实的选择和追求；而对一些多民族国家来说，赋予

少数民族自治权，即便不是自觉的理性，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让步。因此，在那些以世居民族为



主要民族成分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地方自治有成为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的趋势，

现至少有20个左右的国家在实践它，并且有更多的国家在讨论是否接受它。 
 
      民族保留地制度  这是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原英国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等国最早对土著人实行的政策，后来，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对土著人也实行这种政策。 

 
      土著人保留地的形成与存在，根源于欧洲殖民者对土著人土地的大肆掠夺与政府对这种掠夺

从允许到限定的政策变化。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于1830年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为执行

此法，政府甚至动用军队强制印第安人迁移，仅在1838年到1839年两年间就强迫10多万印第安

人（占美国当时印第安人总数的1/4）从肥沃的密西西比河东岸西迁到政府划定的生存条件恶劣

的地方，这些地方便被称为“保留地”。目前，美国有304块印第安人保留地，面积约21.448万
平方公里，占美国土地总面积的2.3%。美国印第安人现在约有200万人，其中约一半居住在这些

保留地里。 

 
      开始，保留地与白人殖民者相互隔绝，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自1880年以后，美国政府对

印第安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并于1887年通过了《道斯法案》。该法案取消保留地的部落公有制

性质，将土地分配给每个印第安人家庭，承认获得私有土地的印第安人可同时获得美国国籍。保

留地土地私有化，为白人乘机侵占印第安人土地提供了便利。据统计，在实施《道斯法案》的最

初二三十年间，印第安人便失去了原有土地的2/3。但印第安人对土地私有化和美国国籍不感兴

趣，他们关心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集体占有形式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 

 
      面对印第安人的反对，1934年，美国通过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案》以取代《道斯法

案》，对印第安人部落土地不再进行私有化，承认印第安人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让印第安人自己

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一新政策的实施，使印第安人保留地在经过前一阶段的破坏后得以保存下

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发展，为了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权利，美国印第

安人要求自治、归还被剥夺的土地、复兴文化及争取经济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迫使政府于1975
年1月4日通过了《印第安人自决与教育援助法》。由此，保留地演变成了一种自治单位，每个保

留地都建有自己的部落政府。但印第安人的自治权仅限于管理保留地内部事务，自治单位也不是

国家行政权力链条中的一环，印第安人更没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参与所在州和国家管理的权利和

可能。 

                        
   （连载二）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提交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